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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安寧照顧基金會 
安寧療護論文發表獎勵暨補助實施辦法 

經本會第七屆醫療暨教研委員會會簽文號 100808 通過 

壹. 宗    旨： 

為鼓勵安寧療護臨床從業人員從事安寧療護研究，本會擬定「安寧療護論文發表獎勵暨補助實施辦

法」，凡在國內、外各醫學會所出刊之刊物發表具學術價值之文章者，本會將核發論文獎勵補助，以提

升台灣安寧研究水平及發表優秀論文。 

貳. 實施規定： 

一、 申請論文之作者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申請人資格優先順序如下： 

1. 合約醫院臨床從業人員。 

2. 國內各大專院校、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之專（兼）任教師、研究人員、研究生。 

二、 本案補助之論文，限投稿於國內、外醫療相關專業期刊。 

三、 凡申請本會補助之論文，每人每年最多以一篇為原則，且同一篇論文只限申請一次。 

四、 申請獎助之論文，除原服務機構/或原研究單位外，凡未接受其他非營利組織、一般機構、

學術研究單位之論文奬助者，均得向本會提出申請。 

五、 當年度申請截止日期為 12 月 1 日，欲申請補助之論文，需於論文被接受刊登後二年內向本會

提出申請。 

參. 獎勵主題： 

本年度獎勵之研究主題需符合下列其中之一項： 

一、 論文研究對象需涵蓋末期病人；研究主題則需有助於提升末期臨終照顧品質。 

二、 以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」（Advance Care Planning）為研究主題之論文。 

肆. 獎勵方式： 

一、 發表於國外 SCI 或 SSCI 期刊，補助 NT$10,000 元。 

二、 發表於國外無 SCI / SSCI 期刊及國內醫學期刊，補助 NT$6,000 元。 

三、 為鼓勵臨床從業人員從事安寧療護研究，本補助辦法以合約醫院之臨床工作者為優先補助對象，

並依年度申請人數之比例，分配補助經費為：本會合約醫院臨床工作者佔 70％；非臨床工作者至

多佔 30％。 

伍. 申請程序： 

一、 申請論文發表補助者，需檢附之申請表件如下： 

1. 申請表一份（如附件一）。 

2. 論文發表當期之期刊目錄、論文影本。 

3. 論文摘要電子檔（如附件二）。 

二、 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向本會提出申請。 

陸. 審核程序： 

由本會醫療暨教研委員會進行審核，俟審核完成後，本會將寄發書面通知，確認審核結果。 

柒. 備註： 

一、 凡申請補助之論文，即視同瞭解本辦法內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得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二、 凡接受本會補助之論文，在不違背原出版單位之規定並經該管單位同意後，本會得將接受補助之

論文裝訂成冊，供有興趣之讀者借閱，抑或視需求進行公開發表或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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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論文發表獎勵暨補助申請表 
100.09.09 製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服務機構  服務單位  

職    稱  聯絡電話  

通訊地址  E-mail  

戶籍地址 

（請領本會補助款之用，包括區鄰里） 

登

錄

刊

物

部

份 

論文名稱 
 

期刊名稱 
 

刊登期刊 

 國外- 

□ SCI 期刊    □ SSCI 期刊   □ 無 SCI/SSCI 期刊  

 國內-  

□ 國內醫療專業期刊 

卷    期 
 

起迄頁數 
 

出 版 地 
 

出 版 者 
 

出版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是否與他人

合著 
 

※ 檢附資料： 

□ 申請表 

□ 論文摘要表 

□ 論文發表當期之期刊目錄、論文影本 

□ 論文相關審查證明或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安寧照顧基金會 

聯 絡 人：葉瓊蓺 小姐  

聯絡電話：(02)2808-1130    傳真號碼：(02)2808-1137 或 2808-3214 

聯絡地址：(251)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安寧中心 2 樓 

E-mail：yirung@ms1.mmh.org.tw  網站：http://www.hospice.org.tw 

附件一 

mailto:yirung@ms1.mmh.org.tw
http://www.hospice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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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論文發表獎勵暨補助 

論文摘要表 

 

論文名稱  

作    者 
 

 

發表出處  

關 鍵 詞  

文    章 

摘    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文    章 

貢    獻 

 

◎請提出本篇文章對提升末期臨終照顧的臨床實務照護品質、教育或研究方

面的貢獻，限 50 字以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

